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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文件

上 海 市 奉 贤 区 财 政 局

沪奉农委〔2024〕70 号

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奉贤区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奉贤区农田基础设施管护
工作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开发区管委会：

为巩固本区农田建设成果，保障农田基础设施良性运行，促进

农业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上海市农田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细则》、

《关于加强本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的意见》、《上

海市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工作意见》有关要求，我委联合区财政局制

定了《奉贤区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工作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实际，抓紧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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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上 海 市 奉 贤 区 财 政 局

2024 年 11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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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贤区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工作意见

根据《上海市农田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细则》、《关于加强本

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的意见》、《上海市农田基

础设施管护工作意见》等有关要求，为巩固本区农田建设成果，保

障农田基础设施良性运行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，经与区财政局会

商，并结合工作实际，现提出如下工作意见。

一、总体工作目标。围绕“设施完好、管理规范、运行稳定、

保障生产”的总目标，坚持因地制宜、建管并重，健全管护制度，

落实管护责任；通过政策引导和机制创新，强化绩效评价和监督考

核，切实将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工作落到实处，确保农田基础设施在

设计使用年限内持续发挥作用。

二、管护实施范围。本区利用各级财政资金及社会投资参与建

成的农田基础设施，包括农田范围内田间道路、灌溉与排水、农田

防护和生态保持、农田输配电以及配套机电设备等，均应纳入管护

范围。

三、管护工作要求。按照国家、市和本区农田有关基础设施维

护养护技术规程的要求，开展管护工作。田间道路要维持路面平整，

路沿路肩完好平直，路牌等标志保持完好；灌溉工程及配套设施要

确保完好，井、泵、井房、管道、桥、涵、闸、井台、渠沟、出水

口、配电等正常运行；沟渠要及时疏浚，保持灌排通畅；农田防护



— 4 —

和生态环境保持工程总体完好，有缺损及时修补；农田输配电及配

套机电设备要定期检查，确保正常运行。

四、明确职责分工。按照“市级指导、区级主管、镇级实施”

的要求，分级落实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工作。各街镇可直接实施或委

托第三方开展管护工作。因人为原因造成的损毁，由资产权属主体

责成损毁人实施修复或缴纳维修费。

区农业农村委是全区农田基础设施管护的行业主管部门，负责

对管护工作进行监督管理、检查考核，审核各街镇上报的农田基础

设施维修管护年度计划，配合区财政局做好管护资金的落实和监管。

区财政局是全区农田基础设施管护资金的行业主管部门，负责

市区级资金的落实和监管，会同区农业农村委复核年度计划资金，

对管护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。

各街镇是辖区内农田基础设施维修管护的责任主体，各街镇农

业农村部门具体负责镇域内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工作的实施。汇总各

村上报的农田基础设施信息更新汇总；收集各村上报的设施维修申

请，按工程量与必要性，形成年度维修计划报区农业农村委审核等。

各村负责村域内农田基础设施日常运行和巡查，并按照相关文

件要求做好记录；更新农田基础设施信息记录并按时上报，收集上

报设施损坏情况等。

维修养护单位负责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维修管护，落实专业技

术队伍，制定管护手册、操作规程和工作制度，定期报告管护情况，

并按要求做好资料收集，台账登记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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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加强制度建设。各有关街镇要切实加强管护制度建设，包

括农田基础设施登记造册、运行和养护等工作制度。高标准农田项

目竣工验收后，应在 30 天内明确农田基础设施资产权属主体和管护

主体。权属主体应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登记造册，与管护主体签订

管护协议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、违约追究等事项。各街镇应制定农

田基础设施的运行、养护、维修的工作制度，明确单位职责，规范

工作流程，确保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工作取得实效。管护工作全程要

做好台账管理，并确定专人保管，保持资料完整。相关登记表格、

协议书、记录册等，参见附件。

六、加强安全监管。各有关街镇要自觉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安全

监管，严格落实警示标识、安全防护及消防措施。定期做好农田基

础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,及时落实整改措

施和安全防护措施，全方位确保农田项目安全。

七、落实资金保障。各有关街镇要切实履行农田基础设施管护

的管理职责，结合实际，在年度预算中安排管护资金，也可以多渠

道筹措管护资金，做到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。农田基础设施管护资

金不得用于支付放水员工资及灌溉电费。

八、资金配套原则。管护资金实际投入原则上不低于 100 元/亩

（含市、区、镇三级）。区级以 32 元/亩为基数乘以考核系数作为

管护资金区级配套，剩余部分由街镇配套补足。

九、加强监督考核。要切实加强对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工作的监

督考核，分级负责、逐级考核。区农业农村委建立农田基础设施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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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工作监督考核制度，会同区财政局做好辖区内管护工作考核评价，

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区级对各街镇管护奖补资金安排的重要因素。各

有关街镇要做好管护工作的日常检查和工作监督，保障农田基础设

施正常运行。

附件：1.奉贤区 农田基础设施登记表格

2.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协议书

3.运行、养护、维修、检查记录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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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奉贤区 农田基础设施登记表格

编号 灌区名称

具体位置

农田面积（亩）

泵站设施

建成年份

水泵型号及数量（型号：台）

泵站流量（立方米/秒）

是否灌排一体

其他设施

田间道路（米）

衬砌明渠（米）

地下渠道（米）

排水沟（米）

土渠（沟）（米）

涵洞（座）

水闸（座）

倒虹吸（座）

渡槽（座）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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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.本表格由各镇进行填写，并留存；

2.本表格以灌区为单位进行填写，一个灌区对应一张表格；

3.本表格编号以区、镇、村拼音开头字母加数字进行填写，

例如：“奉贤区南桥镇六墩村 1 号”编号为“fx-nq-ld-1#”；

4.灌区具体位置即为灌溉泵站具体位置；

5.如有表格中未体现的附属设施，请在其他设施中进行添加。



— 9 —

附件 2

农田基础设施

管护协议书

设施名称：

设施位置：

甲 方：

乙 方：

签订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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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田基础设施管护协议书

甲方：

乙方：

甲方为设施所有人，乙方为工程管理维护人，经双方协商，甲

方委托乙方对工程进行管理维护。为明确甲乙双方在农田基础设施

管护中的责任、权利和义务，甲乙双方就

管护达成协议，特签订本责任书。

1.各方职责

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委托管护的农田基础设施名册、工程资料，

并明确管护目标、有关标准和具体要求。由甲乙双方办理交接手续。

乙方应向甲方提交管护范围内农田基础设施管护方案，建立健

全农田基础设施档案，按相关管理规范对工程进行管理维护，确保

管护范围内农田基础设施完好、整洁和工程效益正常发挥。

2.管护范围

……

3.管护内容及标准

……

4.管护费用

……

5.各方权利

甲方有权监督检查农田基础设施管护情况，发现问题有权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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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限时整改。

乙方必须保证工程主体功能的发挥，不得损害受益范围内用户

的利益，同时应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。

6.责任书解除和终止

本责任书期限未满，因乙方未按规定履行责任书或严重侵害甲

方利益，甲方可以解除责任书。

本责任书期满，甲方决定不委托乙方的，应提前三个月书面通

知乙方；乙方要求期满后继续接受委托的，应提前三个月向甲方提

出申请。

7.违约责任

乙方因管护不善造成管护范围内农田基础设施损坏，不能正常

发挥工程效益的，应及时修复损坏工程或按工程造价赔偿损失。

8.其他事项

本责任书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。

本责任书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。

本责任书一式叁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。

该责任书签订后由甲方报一份给区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备

案。

甲方代表： 乙方代表：

签 章： 签 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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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1

上海市农田灌溉设施

运行记录册

年度

区

镇

村

（灌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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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

1.本册供农田基础设施运行单位使用，每灌区一册，灌溉日均

需填写。

2.【日期】填写格式为：“X月 X日”，如“6 月 8 日”。

3.【开泵时间】、【关泵时间】填写格式为：24 小时制“时：

分”，如“15:30”；

4.【泵站运行是否正常】、【渠沟运行是否正常】根据运行情

况勾填写“是”或者“否”。

5.【备注】中填写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需要特殊说明的情况，如

运行不正常时出现的问题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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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 镇 村 灌区 月运行记录表

序号 日期 开泵时间 关泵时间
泵站运行是

否正常

渠沟运行是

否正常

运行人员

签名
备注

月初电表读数： 审核人：

月末电表读数： 审核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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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2

上海市农田基础设施

养护记录册

年度

镇

村

养护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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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

1.【设施名称】填写养护的设施名称。

2.【养护日期】填写对设施进行养护的日期，格式为：X 月

X日，如 6月 8日。

3.【管理单位】填写管理单位名称，需加盖公章。

4.【养护单位】填写养护单位名称，需加盖公章。

5.【养护内容】填写对设施进行养护的主要内容，如对闸门

进行防锈处理，水泵及电动机养护等。

6.【养护前照片】【养护中照片】【养护后照片】内贴入对

应工作时所拍摄的 6 寸照片（或者彩色打印），竖版照片粘贴或

打印时顶部应对着书脊侧；养护中照片可选用 1～2 张。

7.【养护人】填写具体养护人员签名。

8.【责任人】填写养护单位责任人签名。

9.养护单位需对设施养护相关合同、耗材及资金使用情况资

料存档以备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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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名称

所属灌区 养护日期

管理单位

（盖章）

养护单位

（盖章）

养护内容

养

护

前

照

片

（可另附页）

养

护

中

照

片

（可另附页）

养

护

后

照

片

（可另附页）

养护人 责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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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3

上海市农田基础设施

维修记录册

年度

镇

维修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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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

1.本册供农田基础设施维修单位使用。

2.【报修日期】、【维修日期】格式为：X 月 X 日，如 6 月 8

日。

3.【维修前照片】【维修中照片】【维修后照片】内贴入对应

工作时所拍摄的 6 寸照片（或者彩色打印），竖版照片粘贴或打印

时顶部应对着书脊侧；维修中照片可选用 1～2 张。

4.【维修人】填写具体维修人员签名。

5.【责任人】填写维修单位责任人签名。

6.维修单位需对设施相关维修经费明细、合同、耗材资料等存

档，以备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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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名称 所属灌区

报修日期 维修日期

管理单位

（盖章）

维修单位

（盖章）

报修问题

维修内容

维

修

前

照

片

（可另附页）

维

修

中

照

片

（可另附页）

维

修

后

照

片

（可另附页）

维修人 责任人

验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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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4

上海市农田基础设施

检查记录册

年度

镇

村

检查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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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

1、【检查日期】填写检查的日期，格式为：X月 X日，如 6月

8 日。

2、【检查情况】中的【其他】填写需补充说明的情况。

3、【处理结果】填写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及处理结

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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灌区名称 天 气

检查日期 检查员

检

查

情

况

田

间

道

路

路面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路肩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输

配

电

输配电线路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变配电设施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泵

站

电机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水泵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进/出水池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沟

渠

灌溉渠道（含

窨井、放水口

等）

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排水沟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农田生态防护林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附

属

建

筑

物

工

况

倒虹吸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渡槽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节制闸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退水闸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涵洞 □正常运行 □部分损坏 □无法使用

其

它

台账记录 □是 □否

用电情况 □正常 □不正常

处理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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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15 日印发


